
• 数字经济与智慧经济 •

 

对共享经济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之反思

□米　竞

[郑州大学　郑州　450001]

[摘　要]    【目的/意义】 共享经济改变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越来越多的分享式交易出现在生活

中。但新的交易方式无不挑战着消费者权益，引发了共享经济对消费者权益冲击的反思。 【设计/方法】 在
对相关政策和实践作出梳理与分析后，发现市场准入监管缺失、用户安全遭遇威胁、共享企业间的不

正当竞争、消费者维权难是共享经济对消费者权益冲击的主要表现。 【结论/发现】 共享经济作为一

种新的经济模式，在我国还未发展成熟，尤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更显苍白。为充分应对挑战，或

可通过构建共享原则、明晰合同义务、明确侵犯用户信息的赔偿标准、宣传共享理念等，兼顾内部约

束和外部监管，实现新时代经济发展和消费者保护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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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changed the way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re  and  more  sharing  transactions  appeare  in  life.  The  new  transaction  methods  all  challenged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riggered  a  reflection  on  the  impac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on  consumer
rights. [Design/Methodology] After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t was found that lack
of market access supervision, user security threats, unfair competition among sharing enterprises, and difficulty in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are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e impac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on consumer rights.
[Findings/Conclusion]  As  a  new  economic  model,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not  yet  matured  in  our  countr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rotecting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order to fully meet the challenges,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new  era  by  constructing
sharing  principles,  clarifying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clearing  compensation  standards  for  violation  of  user
information, and promoting sharing concept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internal constraints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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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

展，新的经济模式不断涌现。互联网、物联网时代

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出现，正潜移

默化地改变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依靠购入商品

取得所有权以实现使用目的的传统经济，正逐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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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所有权，直接获得使用权的新的经济模式转

变，分享逐渐取代所有，成为新的消费时尚。

（一）共享经济之起源

共享型经济发源于美国，之后迅速崛起风靡全

球。美国学者马丁•威茨曼在《分享经济—用分

享制代替工资制》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分享经

济”一词。但与后期公众对共享经济的普遍理解不

同，马丁•威茨曼笔下的“分享经济”，意在强调

雇员与雇主在紧缩冲击下摒弃工资经济所实现的一

种充分就业的状态[1]，并非主张通过分享、协作，

从而实现共赢的现代意义下的“共享经济”。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

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最早在其论文中提出

“共享经济”理念，而后“共享经济”这一新经济

术语与形式逐渐进入公众视野。2008年美国爆发的

经济危机，使得分享式消费模式受到广泛的推崇，

助推其迅速扩张至各个消费领域，“共享经济”模

式逐渐成熟①。

较之于国外，共享经济在我国成型较晚。2015
年被称为我国“共享经济的元年”[2]。2015年7月
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推动互联网产业的

发展应坚持开放共享的基本原则[3]。同年召开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把共享写入发展理

念。之后，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发展共享经济。在制度的支持与鼓励下，早

有苗头的共享型经济产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我国各

行各业。共享单车、二手物品交易、房屋短租等本

土化的共享经济模式，在我国经济市场逐步生根发

芽且不断壮大。

（二）共享经济之界定

共享经济产业呈簇拥状在世界各地的出现与快

速发展，引起了各界对共享经济的爆炸式讨论。但

因各界看法不一，国内外对“共享经济究竟为何

物”的问题争执不下，且意犹未尽。

Zipcar公司的创始人罗宾•蔡斯把共享经济定义

为平台经济，指出其主要由闲置资源、共享平台和

大众参与三个层面组成。罗宾•蔡斯认为共享型经

济下可以充分整合个人和企业的最优能力，同时可

赋予个人和企业一定的灵活性，使其得以快速的、

创造性的应对新变化，从而释放社会潜在资源[4]。

美国学者蕾切尔•博茨曼和路•罗杰斯认为，“共享

经济是在个体需求、集体社团和地球环境中找到平

衡点的新的社会机制[5]”。两位学者指出传统经济

模式下，社会公众的物质消费已经足够，甚至远远

超过自身需求，“泛太平洋垃圾带”的发现警示着

人类“消费一切，用完即扔”的传统消费观念正在

逐步瓦解，威胁着我们现有的生活和生态系统[5]。

呼吁在物质需求已得到极大满足的今天，应顺应时

代交互性突出和信息多元化的特点，逐步实现从

“我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的转变，鼓励社会

公众挖掘和利用分享的力量并积极参与其中，最终

借用网络实现去网络化[5]。此外，国外部分学者认

为理论界对共享经济概念的界定认知尚处于初级阶

段，其作为涵盖性术语，可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下，

用来指称含有共享经济特征的经济活动[6]。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于2017年
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中，将共享

经济定义为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

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

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7]。腾讯研究院认为共享

经济定义是一种让公众可以通过社会化平台，把闲

置资源与他人分享并获一定收益的经济现象[8]。唐

清利学者认为，共享经济是一种把业余和专业的商

品与服务提供者连接起来的合作消费[9]。同时，有

的学者认为，共享经济是去中介化和再中介化的过

程。它使得供给方得以借助网络平台，通过转让闲

置资源使用权的方式，实现闲置资源的暂时性让

度，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社会化。此外，通过提高

闲置资源的使用率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

济的持续发展[10]。

尽管目前社会各界对共享经济是什么未达成共

识，无法准确统一的定义共享经济。笔者看来，共

享经济不外乎是网络背景下产生的，伴随着一种具

有时代特征的新型消费模式的新的经济现象。换言

之，共享经济是一种以网络为支撑，借用互联网平

台，通过对产品或服务使用权的转移推动闲置资源

的充分利用，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新经济现象[11]。

（三）共享时代消费新体验

与传统经济中消费者的被动式消费模式不同，

共享经济下的商品交易更具有主动型和开放性。其

交互式的消费特点，一方面使得用户既可以是供给

者，也可以是需求者，从而使共享经济的参与者最

大限度的分享自己限制资源的同时，得以消费心理

揣摩消费者的需求，高效率地促成交易。另一方

面，就供给者而言，用户通过对自己闲置资源使用

权的让渡，既可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可从中

获取收益；就需求者而言，其可借用远小于获取所

有权的投入，取得欲使用商品的使用权，达到一样

的使用目的，从而节省其投入资本，实现消费者剩

余。共享型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得以打破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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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取产品所有权为主的消费习惯，同时在消费中

变被动为主动，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此外，共享

经济对整合社会闲置资源，促进信用消费等发挥着

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由占有为目的向以使用为主转变，绿色

环保的消费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共享单车为例，

共享单车企业将其旗下数百万辆单车投入市场，以

暂时租出的形式，供其平台用户使用。就用户而

言，实现了车辆购入与车辆使用间关联的解放，使

其摆脱了在投入较大资金获取车辆所有权后方能实

现对车辆使用的束缚，以短时间租赁的形式满足了

其消费需求。换言之，共享经济解构了消费者在传

统经济中惯有的获取产品所有权而后使用产品的消

费观念，消费者逐渐认同并形成保留所有权，仅获

取消费物品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的新的消费理念。

德国汉诺威信息与通信技术博览会负责人弗兰克•
珀尔施曼提到，当分享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时，使

用将代替所有，消费者将变成使用者或分享者[1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变革，拥有产品

所有权对消费者已非至关重要，需要该产品时可及

时使用即可。正如凯利所说，“未来是需求驱动的

经济，当你对某个商品有需求的时候，你能够使用

它；而其余时间，你不一定需要拥有它[13]”。

共享经济借助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域

和时间对消费的限制，使用户可随时随地将其所有

的闲置资源的信息传至网络，供有需求的消费者挑

选。继而以分享使用权的形式，满足消费者的使用

需求，交易双方各取所需一并获益的同时也实现了

闲置资源的利益最大化。网络裂变式的发展，使得

获取使用权所需的投入，远低于传统经济下获取所

有权的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消费者投入大成本拥

有所有权，以实现对产品的使用，共享经济中，消

费者可以用远小于取得所有权的花费，直接获取产

品使用权，一方面可节省出额外的资本，另一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资源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实现

绿色消费。

其次，由被动消费向主动消费转变。以二手交

易平台闲鱼网为例，闲鱼网秉持着实现闲置物品的

价值，解放杂物堆积空间，用低廉的价格换取对物

品的使用需求的平台理念，吸引大量用户入驻。平

台之上，用户既可以实时上传不需要的物品信息，

自主定价售卖。又可随时浏览平台信息，筛选自己

中意的物件。既是销售方又是消费者的双重地位，

使得用户轻易可了解市场动向，掌握其他用户的物

品需求心理，从而较为快速地达成交易。共享经济

中每个人都可以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消费者

由传统经济中的选择性被动消费进入了主动型生产

消费阶段[14]。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消费者被动选

择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的模式被打破，共享经济使得

消费者既可以是产品的需求方，也可以是产品的提

供方。一方面，较传统经济而言，共享经济下的生

产消费者更清楚市场需求，更易把握市场走向；另

一方面，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共享模式，使得市场

产品的选择范围扩大，打破传统经济下的“囚徒困

境”。生产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其所有的信

息、产品、服务等，随时随地与需求方交流沟通，

为需求方提供多元化选择，使需求者得以更加深入

了解其需求产品的相关信息，以决定何时何地选择

哪个提供方进行交易，相对传统经济的大众型消费

模式，实现共享经济中的个性化消费。换言之，消

费者在共享经济中，享有较之于传统经济下更大的

选择范围和主动权，市场交易更加透明，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传统经济模式中消费的被动性和模糊

性，市场进入消费主权时代。

此外，共享经济是在网络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是以促成虚拟空间里陌生人间交易为目的经

济模式，交易双方间的信任值是促成交易的重要因

素。虚拟环境中，消费者无法切身感知产品，多以

产品文字描述、图形展现，与卖家交流所获信息等

为参考，从而决定是否消费。研究当下如闲鱼网、

小猪短租、嘀嘀打车等诸多共享平台，不难发现大

多平台均设置了消费反馈等相关板块。共享经济在

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一方面充分发挥其交易电子

化、可记录、可追踪的优势，适时引入消费评价体

系，为消费者提供用户反馈数据作为参考，通过公

开信誉排名、服务评价、产品使用感受等数据，实

现交易的透明性；另一方面，共享型消费下，需消

费者提供个人真实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以便有效

将故意扰乱市场交易，填写虚假信息的恶意消费行

为排除在外，实现交易的安全性和真实性。笔者认

为，共享经济较之于传统经济，更加注重交易双方

的互信基础，正逐渐向信用型消费转变。

新消费模式盘活社会闲置资源，实现交易双方

共受益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了较多难

题。产品信息不充足，产品价格易变，共享协议对

消费者保护的模棱两可等，都是共享经济发展中频

频出现的问题。此外，对共享企业的相关规制尚不

完善，经营市场准入门槛低，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消费者权益极易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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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享经济对消费者权益之冲击

共享经济对社会生产、消费方式带来革命性影

响，推动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因法律规制

的空白，使得共享经济下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远不

及传统经济中对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以至伴随着出

现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侵害消费者权益，挑战消费者

保护的难题。

（一）市场准入监管缺失

共享经济模式下，社会公众的消费需求得到极

大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更加广阔，消费形式和

消费对象等正在向多元化发展，消费模式正由被动

式消费向主动型生产消费转变，逐渐进入消费主权

时代。只需一部智能机器甚至智能手机，借助互联

网平台，用户均可成为共享经济中的产品提供者，

均可参与市场交易，处于传统经济中经营者的地

位。相对产生的，是平台对产品共享的过于推崇而

忽略对产品质量的审查，从而埋下了产品质量不合

格、隐藏安全疏漏等隐患，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

体验，甚至会对消费者的自身安全产生威胁。

以滴滴出行为例，完成简单的几步身份验证，

信息上传，即可成为滴滴司机，载客运营，而滴滴

平台甚至无法保障上传信息的真实性。滴滴乘客更

是无法知悉所乘车辆是否存在信息虚假等潜在威

胁。因此，乘客极易将自己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封闭

环境中，承担随时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共享平台

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为用户人身安全埋下隐患的

同时，也冲击着用户的消费体验。分享穿搭等时尚

元素以刺激消费的“小红书”平台，在共享经济的

推动下，逐渐发展成全方位生活式分享平台。用户

可在其平台上发表关于穿衣搭配、购物“种草”等

以文字、图片形式展现的分享“日记”，不断吸引

大量用户加入，渐成社群化规模。2019年3月，中

新经纬爆出“小红书”平台代写推文收取价金，使

平台逐渐商业广告化的新闻，将“小红书”推上风

口浪尖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共享平台准入标准

的深思。

倡导大众参与，万众创新的共享经济，带动社

会成员全员加入共建新经济，逐渐形成消费者与经

营者界限模糊化的新形势。共享经济实现了消费者

与经营者的共通，新的交易群体“产消者”出现。

在共享平台，用户既可以是资源的需求方，也可以

是资源的供应方，因时而变，因需而易。但共享平

台过度推崇消费者与经营者身份的随时互换，以及

资源的实时共享，使得人人均可进入经营领域，人

人即是经营者的不可控局面出现。也进一步引发了

因市场准入门槛低导致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的尴尬局

面的出现。如前文提到的“小红书”平台，被爆已

然成为通过生产商找“写手”赚取商家投放广告的

利益平台，一改其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共享平台的

初衷。“滴滴出行”频频出现的乘客安全受到威胁

等情形，也一定程度反应了共享平台准入门槛低的

不良现状。

笔者认为，共享经济正处于发展的蓬勃时期，

给予其一定的制度宽待，营造其运行的宽松环境，

对共享经济的进一步优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不

可任其肆意发展，默示不同质量产品均可进入共享

市场，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侵害消费者权益。

（二）用户安全遭遇威胁

共享经济具有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化的典型特

征。大数据化即共享型经济的发展需要广泛收集分

析用户信息，继而借用算法匹配需求和供给，以实

现合理的资源配置，克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

现象[1]。但因法律规制的滞后性，使得现行法律无

法充分有效调整共享领域，尤其使共享经济中消费

者信息的使用和保护出现规制空白。鱼龙混杂的网

络环境下，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受到极大挑战。

共享经济模式下对产品提供方监督失严等现

象，使得共享经济企业在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问

题多发。滴滴出行平台在“郑州空姐受害案”后被

曝出司机在平台上可对曾搭载过的乘客发表评论，

为之后欲搭载或已搭载此乘客的其他司机提供参

考。而就被爆出的评语来看，其描述内容与话题多

与乘载服务无关，却存在骚扰性表述的嫌疑，其用

语之露骨可见一斑。笔者认为，滴滴平台内部可见

的对乘客毫无限制似的评价机制，一方面，在一定

程度上为部分司机对乘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产生事

前激励的影响；另一方面，使得乘客与司机知悉对

方信息处于不对等状态，尤其在乘客不知其在过往

乘车过程中已被添加对其不利的描述性标签的情况

下，置身危险境地。此外，共享平台对合理收集的

用户信息保护力度不强，或者有意将用户信息汇集

打包出售的情况亦是屡见不鲜。网络用户似已对广

告电话、垃圾短信的接收见怪不怪，抱着信息早已

流出，进行保护已无必要的消极态度放任各网络平

台对其信息的“过度”使用。笔者认为，消费者消

极面对其个人信息泄露的背后，既是对仅凭一己之

力无法有效遏制此现象的无奈，更是对大数据下个

人信息安全重要性的漠视，轻视了个人信息的不合

理泄露对其生活安全的威胁。在复杂的网络环境

中，泄露用户信息一旦使消费者受到不同程度的骚

第 22 卷 米    竞：对共享经济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之反思 · 11 ·



扰和威胁，一方面网络用户的消费积极性会受到打

击，保守的消费者或会选择注销平台用户信息，放

弃共享经济的便利退回传统消费领域；另一方面，

平台的不安全性所带来的用户消极使用反馈，会严

重阻碍新经济的运行，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

笔者认为，应对共享经济对用户信息的合理使

用需求与用户信息有效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多元

化消费与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以避免形成柠檬市

场，是新经济下消费者权益保护中无法回避的难

题。探讨共享平台中个人信息授权使用等问题，或

可一定程度实现共享经济下多元消费与消费信息保

护之间的平衡。

（三）争抢用户引发不正当竞争形成市场垄断

共享经济初露苗头，多数企业已嗅到其中的利

益价值，各企业随后争相开发共享板块，欲在新经

济中分得一份羹。面对传统经济中的同行业，共享

型企业借助便利、优廉等得天独厚的优势，较为轻

易地取代传统竞争行业，迅速占据大量市场，将利

益尽收囊中，但这其中不免存在不正当竞争的嫌

疑。以滴滴出行为例，在其发展之初，因相关规制

尚不完善，使其较传统经济中的出租车行业而言享

有较大的资本自由，使其有充分的资本空间向注册

司机和注册用户双向发放大额优惠券，通过绝对让

利的方式吸引用户，壮大其平台队伍，其过度让利

抢占市场的行为一度引得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不满与

投诉。而面对新经济领域的同行业对手，如何在相

同的优势下取胜，占据市场绝对份额，是共享企业

最为棘手的难题。“摩拜”“哈罗bike”等共享单

车运营企业，在发行之初，为抢占市场，通过大范

围向新老用户发放优惠劵，折扣月卡骑行券等形式

吸引客户，打开市场。不难发现，新经济背景下同

企业间多以价格战的形式打压竞争对手，试图以资

本的持续让利赢得领域竞争的最终胜利，将对手企

业挤出行业领域之外，留一家或为数不多的几家瓜

分市场份额。换言之，资本的雄厚与否直接影响着

共享经济初期新型企业的存活期。相对共享型企业

激烈的价格战，平台用户在此阶段享受着来自“买

方市场”的特有优惠，以极低的成本付出尽享共享

产品之利，同时逐渐对相关产品产生依赖。然而，

在共享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形成一家独大之时，运营

商即刻横行专断，肆意调整使用价格，使得早已习

惯此类产品服务的用户别无他选，只得束手就缚低

头认栽。

2017年被评为代表中国消费科技产业的“中国

品牌”的小红书电商，以网络社区形式为用户提供

了一个得以随时通过文字、视频、图片等笔记分享

生活方式的平台，满足了用户实时分享，随时参与

的网购需求。“小红书”发展之初，皆为“素人”

利用其平台分享自己对特定产品的使用等体验，其

他用户可从中收获较为客观的产品评价，以此为参

照决定是否对相关产品入手。但随着“小红书”市

场影响力的增强，其于2019年3月份被爆出平台内

容多为专业写手为谋利而进行的明码标价的“种

草”推文，缺乏真实性，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

此事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红书”中知

名“推主”所著推文在平台的主导性地位。因其在

用户中的知名度、影响力较高，便出高价以营利为

目的为特定经销商写“种草推文”，误导消费，在

推文浏览与推荐上形成一定的地位垄断。换言之，

共享经济下极易形成用户对平台某一方的极度热

爱，加之其过度让利等辅助手段，使竞争方受挫无

以维持后退出竞争，继而形成其一家专断的垄断局

面，共享平台最终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

倾斜。在此情况下，极易出现类似“小红书”平台

共享信息不真实、不客观等对用户不利的局面。笔

者认为，为有效管理共享平台，或可借用平台内部

自主治理和外部规制相结合的方法，以达到共享平

台时刻自省，及时规避不良现象的目的，实现共享

平台与用户的良性相处，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消费者

权益的有效维护。

（四）消费者维权遭受挑战

有交易就会有对消费者权益侵害的潜在风险，

和传统经济一样，共享经济下消费者的权益也遭受

着各种挑战。不同的是，传统经济已有较为完备的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制方案，责任划分也较为明

确。相比之下，共享经济领域尚存在较多模棱两可

的责任划分等问题，使得共享经济中极易出现消费

者维权无门、维权难等情况，严重损害消费者权

益，挑战共享经济下对消费者权益的合理保护。

首先，经营主体责任模糊。以获取使用权为主

的共享经济，使传统经济下获取所有权为主的消费

理念逐渐被取代。就传统经济而言，消费市场多由

卖方和卖方两方构成，以一个买卖关系体现，其中

的法律关系较为简单和直观。此外，相关的制度约

束已经发展成熟，责任主体较为清晰。反观共享经

济，其中涉及平台建构方、产品提供方及产品需求

方三个参与主体，且至少存在平台与产品提供方、

平台与产品需求方、产品提供方与产品需求方三重

法律关系。若因使用平台之上的产品引发纠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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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应如何向平台及产品提供者主张权利？平台及

产品提供者间又将如何划分责任？若共享平台以用

户协议的霸王条款主张无需承担责任，在产品提供

方间踢皮球时，消费者又将如何维护自身权益？产

品提供方整合用户信息后侵犯用户隐私带来不利影

响，消费者是否可主张共享平台一并承担责任？共

享经济在实际运行中，因缺乏清晰的标准和规则，

经营主体责任模糊，使得基于共享经济消费的消费

者在权利受到挑战后，常常维权无门，只得放弃追

责，自担损失。

其次，侵权主体难寻。共享平台的虚拟性使平

台参与主体普遍使用虚拟身份进行交流和沟通，故

共享平台不乏存在使用笔名、昵称等非真实信息进

行信息分享和传播的用户。此外，在交易纠纷发生

后，大多用户为躲避争议、逃避追责，常在调查之

初甚至未调查之前就换掉曾经使用的虚拟信息，更

有甚者选择直接注销账号，增加消费者取证难度，

使消费者无人可寻、无权可诉。同时，共享平台的

构建方在侵犯消费者权利的行为发生后，多借用

“避风港原则”等来摆脱平台方的责任，在消费者

的要求下仅提供一组侵权人的认证信息便退居三

线，远离是非。共享平台的虚拟性以及用户信息的

非可信性和不完善性使消费者如大海捞针般搜寻侵

权人。此外，一方面共享经济中的消费者多为分散

的个体，分布于各地区，受侵害标的小，追寻成本

高加之共享背景下侵权行为较难认定，消费者多舍

弃对侵权者的责任追究，对权益保护呈消极态度。

另一方面，基于共享经济消费的消费者向产品提供

者主张权利时，常常受司法管辖、侵权因果关系是

否存在、被告是否适格等问题困扰，多遇难而退，

放弃追责，遭受的损失得不到赔偿。无法有效及时

的维护自身权益。

笔者认为，面对共享经济中对消费者权益侵害

的行为，除要及时调整法律，介入政府强制力之

外，消费者也应重视所享有的权益，积极维护权利，

只有消费者意识到维权重要性并诉诸请求，所面临

的制度不完善的现状才会得到更好的弥补与解决。

三、共享经济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之构想

共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外化表现，具有传统经济所无法媲及的时代优

势和时代特色。虽然在共享经济的发展中，出现较

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但并不能以此否定共享

经济为社会发展所创造的价值。笔者建议明确格式

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宣传与培养共享文化

理念，提高平台和用户参与资源共享的素养；此

外，发挥政府的市场监管的作用，督促共享平台承

担社会责任，强化消费者信息保护。兼顾共享平台

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管，探求共享经济下对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有效路径，以实现新时代经济发展和消费

者保护的共赢。

（一）内部救济

面对共享平台中用户信息频遭滥用，信息分享

问题频发等不合理现象，笔者建议于平台之上构建

产品共享原则，同时明确共享交易中利益相关人的

权利义务，实现共享参与者间的内部救济，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新形势下经济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间

的矛盾。

1. 建构共享原则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共享平台争

相出现在消费市场。但因法律自身的滞后性，这一

新的经济模式未能及时得到法律的规制与调整。其

为市场带来活力，更新消费者消费体验的同时，也

极大地挑战着市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笔者认为，

在法律规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可通过共享平台的

自我约束与自我监管，明确共享平台的参与原则，

约束参与用户的交易行为，以有效维持经济市场的

交易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

（1）互惠原则

为实现共享平台上诸多用户间的利益平衡，提

出构建用户互惠原则。互惠原则，即共享平台的用

户应坚持利益的相互让与，在享受共享平台为其带

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应积极通过分享、交换等方式

将其拥有的闲置价值资源放于平台上，最终在参与

用户间实现共赢。

坚持参与者间的互惠，通过对闲置的价值要素

的交换，满足其各自的资源需求，实现用较小的投

入换取与传统经济下高价购入商品的相同的使用价

值。此外，在互惠原则下，平台用户较易受鼓励不

断创造各自的共享资源，提升其闲置资源的价值[15]。

优质资源的共享可以促进共享平台收纳更多的高质

量资源，同时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其中，从而壮大

共享队伍，丰富共享资源，激励消费者实时分享资

源与使用平台的同时，也为共享平台营造一个良好

的氛围。

（2）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即社会公众参与共享活动时应当诚

实、守信，合理正当的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交易

双方间的信任度是促成交易的重要因素，基于互联

网发展起来的共享经济，更是以交易方相互间的信

誉为发展基础，共享经济影响下的消费市场正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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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信用型消费转变。

在共享经济中坚持诚信原则，一方面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实现对平台提供方的约束，有效制约平台

方核实用户信息不负责等不作为现象。另一方面，

在共享经济中倡导诚信原则，也可有效束缚共享平

台参与者即消费者，监督其在资源共享中信息分享

的真实性等一系列参与共享的行为。

（3）效益原则

效益原则是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在内的，以实现共享平台内外部均衡发展，共同

收益的平台运营原则。借助共享平台，通过对闲置

资源的分享节省投入资本实现消费者剩余，达到预

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重视共享平台的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即共享平台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在社会中的良性引导和激励作用，承担一定的

社会责任。生态效益则是指在资源共享平台中形成

良好的运营生态体系、结构和运作模式，使各要素

间，内部生态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及平台生态要

素有序合理的运作，以维持各运营群体间利益的平

衡发展[15]。

2. 明确合同义务以防霸王条款

共享经济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共享平台在运行

中，吸纳着数以万计的不特定人参与其中。为了节

省时间，方便参与者双方，共享平台几乎无一例外

事先制订好用户协议，在用户注册前以弹跳窗的形

式向用户说明其享有的权利与需承担的义务。面对

海量用户，采用格式合同向其释明参与平台的权利

与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节约交易成本和提

高交易效率，使用户可以加快进入平台参与交易，

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反观共享平台中各式各样

的格式条款，不难发现，其多未遵循平等、公平等

原则。面对本就处于弱势的市场消费群体，作为合

同的起草方，共享平台占据着绝对优势。以前文提

到的用户安全问题为例，共享平台在格式合同中多

未明确指出用户信息归属，也未释明其可在何种限

度内使用用户信息，更是对用户因参与平台交易而

受到侵害的责任承担问题含糊逃避。但消费者在使

用平台服务甚至日常生活中，多不重视交易合同的

规定，匆匆点击同意按钮后便进行交易等行为，直

至产生纠纷还未知平台设定于自身的不对等的权利

与义务的情况屡见不鲜。

为破解共享平台因格式合同的不对等，以及消

费者对格式合同的忽略等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笔者

建议以平台自省为主，消费者协会监督为辅对平台

格式合同进行监督和治理。首先，发挥消费者协会

的社会监督作用。紧盯共享平台，监督其格式合同

中是否存在不对等条款，督促其改正的同时，及时

告知消费者，使消费者在知悉不合理条款的前提下

作出参与与否的决定②。其次，就共享平台而言，

其应积极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增强法律意识，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及时自

省，发现和改进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尊重消费

者权利，实现共发展共进步。

（二）外部救济

除共享企业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外，同时从法

律支持，发挥政府市场监管职能，培养共享文化理

念等外部救济出发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双管齐

下，力求实现共享经济与消费者保护间的和谐共赢。

1. 明确侵犯用户信息的赔偿标准

在网络日益发达、处处需要填写个人信息的今

天，消费者对因个人信息的泄漏而不断接收的垃圾

信息似已见怪不怪，虽不胜其扰，但困于投诉无

用，多以消极的态度任垃圾信息侵扰。消费者对信

息泄露的消极维权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共享平台对

其个人信息的滥用，间接鼓励了共享平台对海量用

户信息的不合理使用。但相较于消费者的消极维

权，笔者认为，法律的不完善是出现大量侵犯用户

信息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民法总则》《刑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以及新出台

的《电子商务法》等均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了相关

规定，但仅仅提到了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以及

对经营者滥用个人信息行为的行政处罚，除《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简要提到侵犯消费者信息应承担赔

偿责任外，均未涉及对用户因信息泄漏所受损失的

赔偿标准的确定问题。笔者将相关法律条文归纳整

理如下表。
 

表 1     
 

法律 保护个人信息的条文 侵犯用户信息应承担的责任 对消费者损失的赔偿及标准

《民法总则》 第111条 未规定 未规定

《刑法》 修正案（九）第253条之一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未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14、29、50条 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仅提及“赔偿损失”，未具体说明

《网络安全法》 第40~50条、第60、64、67、68条 对相关责任人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 未规定

《电子商务法》 第23、25、32、79条 依照《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未规定

注：此表格及内容由笔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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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不难发现，目前现有的保护消费者权益

的相关法律中，几乎未涉及不合理使用消费者信息

后，如何对消费者进行赔偿的问题。此外，虽规定

了对经营者及平台泄露或不当使用用户信息的行为

处以罚款，但均强调了情节严重。换言之，并非所

有的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均会受到责罚。因

法律上侵犯用户信息赔偿标准的空白，一方面，增

加了消费者向经营方及平台主张权利的困难，进而

削弱了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赔偿标准

的不确定且缴纳罚款的特定情形，使经营者及平台

的赔偿责任模糊化，在一定程度上让其规避法律成

为可能。

笔者认为，抓住民法典编撰正在进行的时代优

势，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纳入人格权编之余，在个

人信息保护问题上明确侵犯用户信息的赔偿标准，

使消费者权利得到有力保障，让其在今后因信息泄

漏维权中“有法可依”。此举不仅可激发消费者维

护其个人信息安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可震慑共

享平台，促使其在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下使用

用户信息，最终实现共享平台的健康良性发展。

2. 发挥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

共享经济的出现，预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新经济下市场准入

门槛过低、不正当竞争频发等危害市场安全的问

题。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反映出市场自我调节的滞

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我国对共享经济监管较

弱的现状。面对新的经济形态，政府在初期采取弱

监管的形式，使得共享平台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

行自我调整，以推进其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但随着共享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仅依靠其自

我管理、自我约束实现发展，已经难以保证市场安

全和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笔者认为，共享经济逐

渐醇熟，可适当强化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职能，与共

享企业内部管理遥相呼应，一并促进共享经济的健

康良性发展。

首先，明确对共享企业的“属地管辖+实质审

查”原则。共享企业数量的激增，使得监管部门应

接不暇，在审查中多有疏漏，增加了政府的监管难

度。为形成稳定良性的共享市场，避免鱼龙混杂，

有效加强对企业市场准入的监管，同时有效应对企

业在运营中产生的纠纷，应明确政府对共享企业的

属地管辖权。换言之，将共享企业以注册地为管辖

地进行划分，明确各地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使注

册地监管部门可有力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全方位监

督和管理。此外，为避免因准入门槛过低共享市场

鱼龙混杂，侵害消费者权益现象频发等问题，加强

政府部门对共享企业进入市场前的审查，以实质审

查代替形式审查，严格规范共享市场，促使共享市

场进入门槛合理化、健康化。

其次，积极推动共享领域成立行业协会。政府

部门在其管辖地域内，积极推动已核准成立的共享

企业间成立“共享企业管理协会”社会组织。主要

对地域内提供服务的共享企业进行社会监督和管

理，引导共享企业健康良性发展，有效应对共享企

业间的不正当竞争和不合理的市场垄断等行为，以

保护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

再次，监督共享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公

司法》在第五条中明确规定了公司在运营过程中，

应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共享企

业在新的经济模式下发展起来，包括法律在内的各

界规制力量对其尚处于探索阶段，制约力度及方式

尚具有模糊性。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缺

少的主体，追求经济效益之外，应同时兼顾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配合政府部门营建合法、高效的企业

运营环境，尊重消费者的权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最后，不断优化与推广集团诉讼。共享经济给

消费者保护带来诸多挑战，一方面是由于共享经济

作为新的社会经济行使，还缺乏完备的社会监督机

制和对应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规制和调整。另一方

面，消费者面对网路环境下维权难，导致维权积极

性不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定期进行普法宣传，

使消费者及时清晰自己消费中所享有的权利及其可

维权途径，会对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一定的推动

作用。此外，消费者放弃维权多因其形单力薄，无

法与规制相对完备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进行有力抗

衡；同时，消费者个人多认为其受损害标的小，不

愿意投入过多时间进行维权。笔者认为，司法机关

等国家相关机关定期进行普法宣传，介绍推广集团

诉讼，使处于相同情况下，有相同利害关系的消费

者临时组成集合体，选出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可一

定程度上弥补消费者个人维权难，缺乏支持的现实

困境，从而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3. 培养资源共享文化理念

就我国资源共享发展现状而言，其在各领域呈

迅速扩张之态，社会公众较多的已经享用到共享经

济为生活带来的便利，但随之出现的共享资源被随

意毁坏和私人占有，平台上用户财物存在安全隐患

等问题。换言之，仅仅依靠共享平台的合同约束和

政府等外部有限的强制力管制，共享经济在各领域

还难以实现良性运转，消费者的权益仍较难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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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以发展渐至成熟的共享单车为例，一方面，随

着共享单车市场的饱和，数家共享单车公司毫无征

兆退出市场竞争，人去楼空，致用户押金无从追寻

等损害用户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用户

乃至非平台用户随意拆除单车零件或破坏单车感应

器等现象也屡见不鲜，严重侵害共享平台方利益的

情形也司空见惯。为有效应对共享单车这一新的经

济运营实体所带来的多方面问题，共享单车平台和

地方政府均采取措施，出台了部分应对机制。如划

定专用停车位，以解决共享单车停放混乱无序的问

题；共享平台收取押金，以制约用户随意毁坏单车

的行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部分难题，但仅仅依靠平台和政府并不能完全应对

共享单车领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对新经济模式进行调节和规制，除从平台内部

自我约束和法律层面有效规制外，也应辅助进行共

享理念的宣传。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传播和培养共享

理念，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共享经济的素养，在社会

公众间形成健康的共享文化，营造资源共享的健康

氛围。逐渐形成平台制约、政府规制和社会公众自

我道德约束的三重保护模式，为共享经济良性发展

保驾护航的同时，也从各方面实现新经济形势下对

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

四、结语

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色，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但如何在共享经济中保护消费者权益，实现

社会经济发展与消费者保护的平衡与协调，是共享

企业无法回避的难题。只有实现各方的利益平衡，

才能促进新经济模式的健康良性发展，推动社会前

进。在共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时刻关注消费者权

益，完善相关法律及部门对经济的规制作用，是保护

消费者权益的要求，更是实现社会不断发展的要求。

注释

① 理论界对此新经济模式最具代表的两种称谓为“共

享经济”“分享经济”。本文中，笔者不对“共享经济”

与“分享经济”做具体区分，统称为“共享经济”。

② 或有的消费者觉得此不对等条款对其参与平台的影

响力不大，亦选择忽视此条款成为平台用户。换句话，对

消费者而言，消费者协会在这里发挥的是一个提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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